
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112考臺訴決字第064號

訴願人因參加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二

等考試移民行政類科考試，不服考選部不予錄取之處分，提起訴

願，本院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參加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二

等考試移民行政類科考試，總成績 57.23分，未達錄取標準 60.05

分，於榜示後不服考選部不予錄取之處分，陳稱座號 60110006之

李姓應考人（以下稱李員）於第三試口試當日未於指定時間上午8

時30分至「第25~26組應考人報到處」報到，亦未參加集體口試，

卻仍獲錄取，雖經洽考選部表示，李員係於上開指定時間前至國

家考場，因依工作人員指示於 1樓等候致遲誤報到，爰依國家考

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以下簡稱偶發事件辦法）因應處理，由同

組口試委員對其進行個別口試，並以個別口試成績併計筆試成績，

為其考試總成績；然應考人本該自行注意口試報到時間及地點，

李員未依時報到，屬可歸責於其自身之情形，應不具應考資格，

且集體口試與個別口試具本質上之差異，縱口試問題相同，口試

現場環境、個人即時應變能力等均會影響口試表現，李員與其他應

考人採不同口試方式，有失公平，考選部依偶發事件辦法所為之

因應處理顯有違誤云云，於 112年 1月 30日經由考選部向本院提

起訴願，請求撤銷李員錄取資格，並重為錄取名單榜示，案經考

選部檢卷答辯到院。訴願人復於同年3月2日提出訴願補充理由書。

本院為調查事實並確保訴願人權益，爰依本院及所屬機關訴願審

第 1 頁，共 9 頁



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0條第 1項規定，請考選部派員列席同年 5

月1日本院訴願審議委員會第13屆第31次審查會說明。

理　　由

按典試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各種考試

得採筆試、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

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報請考試院同意之方式行之。除

單採筆試者外，其他應併採2種以上方式。（第2項）口試、外語

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著作發明審查及學歷經歷證

明審查等各項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依該法授權訂定

之口試規則第2條規定：「口試分為下列3種，得視考試性質選定

其中 1種或併採2種舉行：一、個別口試：指個別應考人回答口試

委員之問題，藉以評量其儀態、溝通能力、人格特質、才識、應變能

力。二、集體口試：指2位以上之應考人分別回答口試委員之問題，

藉以評量其儀態、溝通能力、人格特質、才識、應變能力。三、團體討

論：指 5位以上之應考人輪流擔任主持人，藉以評量其主持會議

能力、口語表達能力、組織與分析能力、親和力與感受性、決斷力，

及參與討論時之影響力、分析能力、團體適應力、壓力忍受性、積極

性。」第5條第1項規定：「個別口試及集體口試之評分項目及配分

如下：一、儀態（包括禮貌、態度、舉止、應對）20分。二、溝通能力

（包括傾聽與表達能力）20分。三、人格特質（包括嚴謹性、情緒

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等）20分。四、才識（包括志趣、問題判斷、

分析、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與經驗）20分。五、應變能力（包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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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能力）20分。」第8條第1項規定：「集體口試之同組應考人按

座號順序回答口試委員之問題，必要時口試委員並得指定同組其

他應考人提出評論，並由該應考人予以答復。」。

次按典試法第32條規定：「考試遇有颱風、地震、水災等重大

天然災害，火災、空襲、傳染病或發生試題或試卷遺失、試題外洩或

其他重大事故時，其處理程序、因應方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

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依該法授權訂定之偶發事件辦法第17條規

定：「國家考試發生涉及典試且本辦法各條未定其處理辦法之偶發

事件，由典試委員長會同考選部決定處理方式。」。

本件訴願人參加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二等考試移民行政類科考試，總成績 57.23 分，未達錄取標準

60.05 分，於榜示後不服考選部不予錄取之處分，陳稱李員於第

三試口試未準時報到，亦未參加集體口試，考選部卻以李員逾時

報到非可完全歸責於本人，對其進行個別口試，並予以錄取，顯

有違誤云云，提起訴願，請求撤銷李員錄取資格，並重為錄取名

單榜示。

查本項考試第三試口試於 111年 12月 24日上午 9時起舉行，

採集體口試，計 4名應考人報考，參加口試之應考人須依考選部

111 年 12 月 15 日選特二字第 1111501685 號書函通知，於上午 8

時 30分至第 25~26組應考人報到處等候點名應試。李員於口試當

日約上午 9時27分至上開報到處報到，因已逾報到時間，且訴願

人等3名應考人已入場應試，爰禁止其入場。惟李員反映其於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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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前即已至國家考場1樓，經查核證件後，工作人員指示其在 1

樓等候通知，上午 9時前仍未等到通知，曾詢問工作人員獲告知

稍後會通知上樓時間，請其繼續在 1樓等待，及至上午 9時20分

工作人員通知本項考試口試之下一場次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

試應考人上樓時，乃再次詢問工作人員才被告知要趕快上樓，致

抵達報到處時已逾報到時間，李員主張係依工作人員指示於 1樓

等候，請求保障應試權益。案經考選部審酌，李員逾時報到可否歸

責於本人，或係工作人員疏失所致，需時釐清，且考量本項考試

訴願人等 3名應考人已依原定時間進行口試，亦無其他性質相近

類科可供李員合併舉行集體口試，口試當日如未讓李員進行口試，

其將無口試成績，所損及之權益亦將無法彌補，爰於本項考試集

體口試結束後，由同組口試委員對李員進行個別口試以為因應。至

其口試成績是否採計，俟進行相關查證後處理。

嗣經考選部調閱國家考場相關監視影像查證，李員確實於報

到時間前（約上午8時 11分）進入國家考場 1樓大廳，隨即穿過

電梯廳右轉國家考場 1樓西側處（考選部研判應係使用洗手間），

工作人員於上午 8時 12分在國家考場1樓大廳宣達應考人可上樓

至報到處報到並引導搭乘電梯時，適逢李員不在現場。約上午8時

16分，李員自國家考場 1樓西側轉出後進入東側大廳即於座位上

等候，其間除上午 8時 57分離開東側大廳，穿過電梯廳右轉國家

考場1樓西側處，隨即於上午 9時01分返回外，其餘時間均在大

廳等候，及至上午 9時20分工作人員宣達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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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應考人可上樓報到時，李員乃詢問門口工作人員後搭電梯上

樓。考選部考量其係因聽從工作人員指示於國家考場1樓等待致逾

時報到之事實，經依偶發事件辦法第 17條規定，由典試委員長會

同該部決定以李員個別口試成績併計為其考試總成績，並經提報

本項考試典試委員會授權之第三試成績暨總成績審查有關事項會

議，審查考試成績並決定錄取標準，於111年 12月 28日公告本項

考試錄取人員名單。

有關訴願人陳稱李員未依時報到，屬可全然歸責其自身之情

形，應不具應考資格云云，經查本項考試口試舉行時間適逢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基於防疫之需，避免群聚，

考選部以前揭 111年 12月 15日書函通知應考人於所屬報到時間前

20分鐘，始得進入國家考場試區，惟因口試當日氣溫極低（依據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資料查詢系統，文山測站當日上午 8

時氣溫為7.6℃），工作人員考量天氣寒冷，為免應考人受凍影響

應試表現，乃採取權宜措施，將原有規定改為提前開放所有抵達

國家考場之應考人查驗身分及量測額溫後，均得先行進入國家考

場 1樓大廳等候，再由工作人員按各梯次可報到時間以口頭宣達

方式通知、引導應考人搭乘電梯至各組報到處報到。考選部採取上

開避寒之權宜措施，立意良善，然因是日同時舉行本項考試、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等 3種

考試口試，國家考場 1樓至 7樓均設置口試相關場地，工作人員

僅於各梯次應考人報到時間前 20分鐘左右，以口頭宣達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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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至各組報到處報到，僅此一次之宣達，將使宣達後至報到

時間截止前依規定抵達國家考場之應考人，未能得知已可至報到

處報到，或如同李員般，於工作人員宣達時因暫離 1 樓大廳，即

錯失工作人員之宣達通知；同時，各口試報到處工作人員未同步

獲知 1樓大廳採取之權宜措施，致於報到時間將屆，發現應考人

未報到時，亦未能請 1樓工作人員協助確認應考人是否已在現場

等候；又本會依職權調查本訴願案，於 112年 3月 31日調閱口試

當日國家考場 1樓大廳錄影畫面，檢視結果李員確於上午 8時 11

分進入國家考場 1樓大廳，於 9時22分走至電梯廳準備上樓，此

期間之行動均與前述考選部查證結果相符。從而李員於報到時間前

抵達國家考場，並聽從工作人員指示於 1樓大廳等候應屬事實，

是李員逾時報到非可完全歸責於本人，考選部為維護其應試權益，

依典試法授權之偶發事件辦法予以補救措施，於法應無不合。

至訴願人質疑有關以李員個別口試成績併計為考試總成績，

嗣並予以錄取之妥適性部分，經查本項考試第三試口試僅 4 名應

考人，李員至報到處報到時，訴願人等 3名應考人均已開始進行

口試，亦無其他性質相近類科供李員合併舉行集體口試，是由同

組口試委員對李員進行個別口試，係當時唯一可使李員獲得口試

成績之作法。其次，依考選部代表列席本院審查會議說明略以，集

體口試與個別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相同，二者主要差異除參與應

考之人數外，集體口試必要時，口試委員得指定應考人間相互評

論，倘口試委員未指定應考人間相互評論，即由同組應考人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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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順序分別回答問題。經該部檢視訴願人等3名應考人及李員之口

試錄影畫面，本項考試集體口試之口試委員並未請訴願人等 3名

應考人相互評論，僅就每一口試問題請不同應考人輪流擔任首位

答題者，其他應考人再依序答題，與李員之個別口試進行方式，

均為應考人回答口試委員之問題，無明顯不同；又集體口試開始

時，每名應考人先進行自述 2 分鐘，隨即由口試委員提問，共計

提問7題，實際口試時間約 64分鐘，每名應考人約 21分鐘；相較

該集體口試，李員個別口試時，亦先自我介紹約 2 分鐘，再由口

試委員提問 7題，實際口試時間約 19分鐘，二者口試時間相當，

口試題目相同，問題順序亦無差別。再者，口試委員係於集體口試

及個別口試結束後，始就 4 名應考人綜合判斷進行評分，其評量

標準核屬一致，考選部乃綜整考量口試委員之組成、評分項目、配

分、口試主題、題數、提問順序、口試進行程序、時間及評量標準均

無明顯差異，爰經典試委員長會同該部決定，以李員個別口試成

績併計為其考試總成績，並提本項考試典試委員會授權之第三試

成績暨總成績審查有關事項會議報告，其處理程序並無不合。經本

會依職權調查本件訴願案時，因李員與訴願人等之口試委員完全

相同，且係於集體與個別口試結束後，綜合比較 4 名應考人之口

試表現，始予評分，評量標準並無明顯差異；復經檢視應考人等

之口試成績，李員並未因口試方式不同而取得優於訴願人等 3名

應考人之口試成績，亦未造成系爭考試評分實質不公的結果。

綜上，本件考選部依據偶發事件處理辦法授權之處置措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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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誤，且未對國家考試及訴願人發生不公平的結果，該部所為

訴願人不予錄取之處分，於法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1項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　建　忻

委員　蔡　志　方

委員　李  惠  宗

委員　林  明  鏘

委員　張　瓊　玲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蕭　文　生

委員  林  昱  梅

委員　郭　宏　榮

委員　張  秋  元

委員　周　秋　玲

委員　龔　癸　藝

委員　鍾　士　偉

委員  蘇  秋  遠

委員  吳  瑞  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5 　 日

院 長 　 　 黃 榮 村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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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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